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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13 年 10 月 8 日

府社福字第 113153187 號 
修正「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三點附表，並

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1 份。 

市長 黃 敏 惠 出國 

 副市長 林 瑞 彥 代行 

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4 日府社福字第 1101620229 號令頒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8 日府社福字第 1131553187 號令修正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稱本府）為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依法而為妥適

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以減少爭議及行政爭訟，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規事件依本基準裁罰如有顯失衡平之情事，得斟酌個案情形，並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

規定，酌予加重、減輕或免除處罰。  

三、本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項 
次 法律依據 違規樣態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

及其他處罰 

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一 第十四條第一項

及第八十六條 
胎兒出生後七日內，接生人未將

其出生之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

機關備查；其為死產者，亦同。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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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第五十三條

第五項、第五十

四條第五項、第

六十六條第二

項、第六十九條

第三項及第八十

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正當理由

者： 
一、辦理收出養業務、資訊保存

或其他相關事項之人員，違

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對於出養人、收養人及被收

養兒童及少年之身分、健康

等相關資訊之檔案，未妥善

維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保密。

二、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五項規定

  ，洩漏通報人之身分資料。

三、違反第五十四條第五項規定

  ，洩漏通報人之身分資料。

四、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洩漏或公開因職務上所知

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

持有之文書。 
五、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

示方式揭示有關第六十九條

第一項兒童或少年之姓名及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萬元。 

三 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及第九十條第

一項前段 

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未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

改善。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裁罰之執行就同一人

之違規行為次數累計

處罰，不因新年度而重

新計算。 
四 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及第九十條第

一項後段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未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屆期未改善者。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於一

個月內將收托

兒 童 予 以 轉

介，未能轉介

時，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

關協助轉介。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於

一個月內將收托兒童

予以轉介：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裁罰之執行就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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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違規行為次數累計

處罰，不因新年度而重

新計算。 
五 第九十條第一項

後段及第三項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未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屆期未改善且拒不配合第九

十條第一項轉介之命令者。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並應強制轉介

其 收 托 之 兒

童。 

處以下罰鍰，並強制轉

介其收托之兒童。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六 第九十條第一項

前段及第四項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於限期改

善期間增加收托兒童。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並應強制轉介

其 收 托 之 兒

童。 

處以下罰鍰，並強制轉

介其收托之兒童。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七 第二十六條第四

項、第五項及第

九十條第五項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或

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收托人

數、登記或輔導結果列入應改善

而屆期未改善之規定者。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其情節重大

或經處罰三次

後 仍 未 改 善

者，得廢止其登

記。 

處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

者，得廢止其登記。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八 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四項及第九十

條第七項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有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情事之

一，不依命令停止服務。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布

其姓名。 

處以下罰鍰，並得公布

其姓名：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九 第二十九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條之

一第一項 

兒童及少年所使用之交通載具違

反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

定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

運學生。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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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載運人數超過汽車行車執照

核定數額。 
三、未依學生交通車規定載運學

生。 
四、未配置符合資格之隨車人員

隨車照護學生。 

罰。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十 第三十三條第三

項、第四項及第

九十條之一第二

項 

國內大眾交通運輸、文教設施、

風景區與康樂場所等公營、公辦

民營及民營事業，違反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未以年齡為標準提供兒

童優惠措施與滿一定年齡之兒童

免費優惠及同條第四項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定適用範圍及一定

年齡者。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十 
一 

第三十三條之一

及第九十條之二

第一項 

未依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保留一

定比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

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

者。 

命 其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至其改善

完成為止。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

善完成為止：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萬元。 
十 
二 

第四十三條第二

項及第九十一條

第一項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未禁止兒童及少年

為下列行為之一，其情節嚴重者：

一、吸菸、飲酒、嚼檳榔。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

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

質。 
三、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

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

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

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

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

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  內
容或其他物品。 

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

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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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五、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

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十 
三 

第四十三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一條

第二項 

販賣、交付或供應酒或檳榔予兒

童及少年者。 
處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萬元。 
十 
四 

第四十三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一條

第三項 

販賣、交付或供應毒品、非法供

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

之物質予兒童及少年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十 
五 

第四十三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一條

第四項 

販賣、交付或供應有關暴力、血

腥、色情或猥褻出版品、圖畫、

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

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予兒

童及少年者。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萬元。 

十 
六 

第四十三條第四

項及第九十一條

第五項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對

兒童及少年散佈或播送有害其身

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

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

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

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

容或其他物品者。 

除新聞紙依第

四十五條及第

九十三條規定

辦理外，處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公布其姓

名或名稱及命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並得由

主管機關移請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勒令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 

處以下罰鍰，並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並得由主管機

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勒令停業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 
一、第一次處五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二萬五

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二十五萬元。 

十 
七 

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

九十二條第一項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

帶、遊戲軟體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

之虞應予分級之物品，其有分級

管理義務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處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五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二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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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一、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未予分級。 
二、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

容之規定。 

次處罰。 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二十五萬元。 
 

十 
八 

第四十四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二條

第二項 

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錄影節目

帶、遊戲軟體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

之虞應予分級之物品，其有分級

管理義務之人違反依第四十四條

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之規

定者。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七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五萬元。 
十 
九 

第四十四條第二

項及第九十二條

第三項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之陳列方式，使兒童及少年觀看

或取得應列為限制級物品。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公布其姓

名或名稱及命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處以下罰鍰，並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萬元。 
二 
十 

第四十五條第三

項、第四項及第

九十三條 

新聞紙業者未依第四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履行處置者。經主管機關

依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認定

者，亦同。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命

其履行；屆期仍

不履行者，得按

次處罰至履行

為止。 

處以下罰鍰，並限期命

其履行，屆期仍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

為止：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七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五萬元。 
二 
十 
一 

第四十六條之一

及第九十四條第

二項 

於網際網路散布或傳送有害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

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

制，使兒童或少年得以接取或瀏

覽。 

處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及

命 其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處以下罰鍰，並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並得勒令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一、第一次處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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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情節嚴重

者，並得勒令停

業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  

二、第二次處二十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十萬元。 
二 
十 
二 

第四十七條第二

項及第九十五條

第一項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未禁止兒童及少年

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

用品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

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

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

健康之場所。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萬元。 

二 
十 
三 

 

第四十七條第三

項及第九十五條

第二項 

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

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

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

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兒童及少年

身心健康之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

員未拒絕兒童及少年進入者。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公布場所

負責人姓名。

處以下罰鍰，並公布場

所負責人姓名：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萬元。 
二 
十 
四 

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及第九十六條

第一項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未禁止兒童及少

年充當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

人用品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

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

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

心健康之場所之侍應或從事危

險、不正當或其他足以危害或影

響其身心發展之工作。 

處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公布其姓

名。 

處以下罰鍰，並公布其

姓名：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萬元。 

二 
十 
五 

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及第九十六條

第二項 

利用、僱用或誘迫兒童及少年充

當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

品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

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

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

康之場所之侍應或從事危險、不

正當或其他足以危害或影響其身

心發展之工作。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公布行為

人及場所負責

人之姓名，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除

情節嚴重，由主

管機關移請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命其歇業者

外，命其停業一

個月以上一年

處以下罰鍰，公布行為

人及場所負責人之姓

名，並命限期內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除情節

嚴重，由主管機關移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

其歇業者外，命其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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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二 
十

六 

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及第九十

七條 

對於兒童及少年有下列行為者：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

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

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

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

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

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

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

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

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

製力、血腥、色情、猥褻、

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

畫、錄影節目帶、影片、

光碟、磁片、電子訊號、

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

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惑兒童及少年處

於對生命、身體易發生立

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

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

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

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

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

當之行為。 

處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布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一、違反第一款至第六

款、第十款及第十

二款至第十五款

規定者，依違規次

數裁罰如下，並得

公布其姓名： 
(一) 第一次處六萬元

至十八萬元。 
(二) 第二次處十八萬

元至三十六萬元。

(三) 第三次處三十六

萬元至六十萬元。

(四) 第四次以上每次

處六十萬元。 
二、違反第七款至第九

款及第十一款規

定者，依違規次數

裁罰並公布其姓

名： 
(一 )第一次處三十萬

元。 
(二)第二次以上每次處

六十萬元。 
三、兒童及少年有重傷

或死亡等情形，得

不予考慮違規次

數，處以較高額度

罰鍰。 

二 
十 

第五十條第二項

及第九十八條 
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

為有害胎兒發育之行為。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一、第一次處一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萬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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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鍰。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萬元。 
二 
十 
八 

第五十一條及第

九十九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六歲以下

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

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

顧。 

處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處三千元。

二、第二次處七千五百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一萬五千元。 
二 
十 
九 

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

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或其他

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通報規定

而無正當理由者。 

處六千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六萬元。 

三 
十 

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四

十七條第二項、

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一

條、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及第一百

零二條第一項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

少年之人有下列情形者： 
一、未禁止兒童及少年為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行為者。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者。 
三、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者。 
四、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定之

一者。 
五、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者。 
六、使兒童及少年有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命其接受四小

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親職

教育輔導。 

親職教育輔導得依事

件、行為人能力、可用

資源等綜合評估後決

定，其上課時數最少不

得低於四小時，最多不

得超過五十小時。 
 

三 
十 
一 

第一百零二條第

三項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

其時數者。 
處三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再通知仍

不接受者，得按

次處罰至其參

加為止。 

處以下罰鍰，經再通知

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

罰至其參加為止： 
一、第一次處三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三 
十 

第六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零三

廣播、電視事業對下列兒童及少

年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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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第一項與第五

項 
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

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

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

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

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

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

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者，得按次處罰：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七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五萬元。 
 

三 
十 
三 

第六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零三

條第二項與第四

項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

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報導或

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

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

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

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

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

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

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處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沒入

第六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物

品、命其限期移

除內容、下架或

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

至履行為止。

處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之物品、命其限期移

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

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

為止：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七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十五萬元。 
 

三 
十 
四 

第七十條第二項

及第一百零四條

直轄市、縣（市）兒主管機關、

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或專業人

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時，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

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

長、雇主、醫事人員或其他有關

之人無正當理由不予配合，並提

供相關資料者。 

處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至其配合或

提供相關資料

為止。 
 

處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

相關資料為止： 
一、第一次處六千元。

二、第二次處一萬五千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萬元。 
三 
十 
五 

第七十六條、第

八十二條第一項

及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項 

未申請設立許可而辦理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及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並

處以下罰鍰，及公布其

姓名或名稱，並命其限

期改善。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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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其 限 期 改

善。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三 
十 
六 

第一百零五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 
未申請設立許可而辦理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者，經當地主管機關或

教育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期

間，仍增加收托安置兒童及少年

者。 

處其負責人六

萬元以上三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 

處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三 
十 
七 

第一百零五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前

段 

未申請設立許可而辦理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者，經當地主管機關或

教育主管機關命其改善，由教育

主管機關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處其負責人十

萬元以上五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命於一個

月內對於其收

托之兒童及少

年予以轉介安

置。 

處以下罰鍰，並命於一

個月內對於其收托之

兒童及少年予以轉介

安置： 
一、第一次處十萬元。

二、第二次處二十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五十萬元。 

三 
十 
八 

第一百零五條第

三項後段 
未申請設立許可而辦理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者，經當地主管機關或

教育主管機關命於一個月內對於

其收托之兒童及少年予以轉介安

置，未配合主管機關協助進行收

托兒童及少年之轉介安置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三 
十 
九 

第八十一條第五

項或第七項及第

一百零五條之一

兒童或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八十

一條第五項或第七項規定者。 
 

由設立許可機

關處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必要

時並命其停辦

或廢止其設立

許可。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必要

時並命其停辦或廢止

其設立許可。 
一、第一次處五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二萬五

  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二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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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第八十一條之一

第五項至第七項

及第一百零五條

之二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或中心違反

第八十一條之一第五項至第七項

規定者。 
 

由教育主管機

關處負責人新

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必要

時並命其停辦

或廢止其設立

許可。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必要

時並命其停辦或廢止

其設立許可。 
一、第一次處五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二萬五

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二十五萬元。 

四 
十 
一 

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零六

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未依第八十

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

其立即停止對外勸募之行為而不

遵命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且公布其

名稱；情節嚴重

者，並得命其停

辦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 

處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且公布其名稱；情

節嚴重者，並得命其停

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四 
十 
二 

第八十三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及第

一百零七條第一

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有下列情形之

一： 
一、虐待或妨害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 
二、供給不衛生之餐飲，經衛生

主管機關查明屬實。 
三、提供不安全之設施或設備，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屬

實。 
四、發現兒童及少年受虐事實，

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 

處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情節嚴重

者，得命其停辦

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或停辦

並公布其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

。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

停辦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三十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六十萬元。 

四 
十 
三 

第八十三條第一

款至第四款、第

一百零五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零七

條第二項 

未經許可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業務，經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

管機關依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規

定命其限期改善，限期改善期

處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

處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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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一、虐待或妨害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 
二、供給不衛生之餐飲，經衛生

主管機關查明屬實。 
三、提供不安全之設施或設備，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屬

實。 
四、發現兒童及少年受虐事實，

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 

處罰；情節嚴重

者，得命其停辦

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或停辦

並公布其名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停辦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三十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六十萬元。 
 

四 
十 
四 

第八十三條第五

款至第十一款、

第八十四條第三

項及第一百零八

條第一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有下列情形之

一，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 
二、業務經營方針與設立目的不

符。 
三、財務收支未取具合法之憑證

  、捐款未公開徵信或會計紀

錄未完備。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

檢查、監督。 
五、對各項工作業務報告申報不

實。 
六、擴充、遷移、停業、歇業、

復業未依規定辦理。 
七、有其他情事，足以影響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康。 
八、依第八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評鑑為丙等或丁等者。 

處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情節嚴重

者，得命其停辦

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並公布

其名稱。 

處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情節嚴重者，得

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

稱：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

  。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四 
十 
五 

第八十五條及第

一百零九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停辦、停

業、歇業、解散、經撤銷或廢止

許可時，對於其收容之兒童及少

年不配合設立許可主管機關之協

助安置者。 

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強制實

施之。 

強制實施，並處以下罰

鍰：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處

三十萬元。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16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13 年 11 月 4 日

府教輔字第 1130954396 號 

修正「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裁罰基準」名稱修正為「嘉義市政府處理違

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 

市長 黃 敏 惠  出國 

副市長 林 瑞 彥  代行 

嘉義市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 

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府教輔字第 1071516618 號令頒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4 日府教輔字第 1130954396 號令修正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本府主管各級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規定之事件，予以適當、合理及公平之裁處，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府知悉涉嫌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者，得組成調查小組實地稽查、蒐證。 

三、為達公平、公正起見，本府對違反本法規定之罰鍰，得聘請具有性別平等意識之專家學者

及律師代表組成審議小組審議之，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五、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裁罰者，經審酌下列情形，認依前點所定裁罰基準處罰仍屬過輕或過重

者，得在法定處罰金額額度內，酌予從重或從輕處罰，並應敘明從重或從輕之理由；必要

時，並得提經本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議決： 

 (一)違反本法所定義務行為應受責難度。 

 (二)對學生受教權、人格尊嚴及人身安全等事項所生影響。 

 (三)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 

 (四)受處罰者之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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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13 年 11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131050514 號 

修正「嘉義市大溪厝水環境教育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五條及第四條附件。 

 附「嘉義市大溪厝水環境教育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五條及第四條附件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大溪厝水環境教育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五條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131050514 號令發布 

第五條 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減免相關費用： 

    一、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主辦或委辦環境教育或環保相關活動，免收保證金，

場地使用費減半。 

    二、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協辦或與其他單位團體合辦環境教育或環保相關活

動，場地使用費減免二成。 

    三、其他環境教育或環保相關活動經專案核准後，得免收保證金，場地使用費減半。 

第四條附件  嘉義市大溪厝水環境教育園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 

一、開放使用場地及範圍 

 （一）環教教室 

 （二）羽/網球場（包場辦理比賽或活動須申請，一般打球運動不在此限） 

 （三）籃球場（包場辦理比賽或活動須申請，一般打球運動不在此限） 

 （四）停車場（包場辦理活動須申請） 

二、開放使用時段與使用收費基準表 

 （一）室內場地 

開放場地 環教教室 

開
放
時
段

行政機關 

上班日 

8 時～17 時 30 分 其餘時段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400 元/小時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1,200 元/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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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 

非上班日 

8 時～17 時 30 分 其餘時段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800 元/小時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1,200 元/小時 

備註： 

1.行政機關上班日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 

2.申請使用場地，不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 

3.場地布置及撤場視同使用場地，如在 8 時～17 時 30 分以外時段從事布置及撤場，以其餘時

段收取使用費。 

4.使用後，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復原及設備無損壞短少情形，保證金全數無息退還。 

 

 （二）室外場地 

開放時段 
開放場地 

籃球場 羽球場/網球場 停車場 

8 時～22 時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200 元/小時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100 元/小時 

保證金 2,000 元 
使用費 100 元/小時 

其餘時段 為避免影響鄰近居民休息，8～22 時以外時段不外借包場辦活動 

備註： 

1.本表適用於包場地辦理比賽或活動，一般打球、停車不適用本表。 

2.申請使用場地，不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 

3.場地布置及撤場視同使用場地，如在 8 時～22 時以外時段從事布置及撤場，每小時收 2 倍

使用費。 

4.使用後，經管理單位檢查場地復原(含清潔)及設備無損壞短少情形，保證金全數無息退還。 

5.球場照明採自助式投幣另計，籃球場(半場)每 30 分鐘 15 元，羽球場及網球場每 30 分鐘 10

元。 

三、申請原則 

 （一）凡申請使用，應於使用前 14 日填寫申請表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繳交保證

金與使用費後始得使用。保證金於活動辦理完畢，經檢查確定場地清潔復原妥善及設

施（備）無毀損短少者無息退還；如有損壞，申請者應於使用結束次日起 15 日內完

成修復，如未修復者，管理單位得逕為修復，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不足之數將另行

追收。 

 （二）申請者因故無法如期使用時，最遲應於約定時間 48 小時前通知管理單位取消或改期，

保證金得全額退還；約定時間 24 小時前通知取消或改期，退還保證金半額；約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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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24 小時內及逾約定時間之後始通知取消或改期，不退還保證金。若無使用場地事

實，則已繳納之場所使用費無息退還。 

 （三）如申請使用時間適逢颱風、天災等不可歸責於申請者之重大狀況，倘申請者欲取消或

改期，保證金得全額退還。 

 （四）申請者不得變更既有設施，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應於使用後立即拆除、回復原狀，

違者管理單位得逕僱工代為拆除，拆除及復原所需費用由申請者負擔或由保證金扣

除，如有不足，管理單位可予追償並終止契約。 

 （五）申請者應負責活動人員之安全、秩序及疏散，並維護場地整潔，因活動所產生之垃圾

需自行清運，不得遺留本園區。 

 （六）如遇天色昏暗或跨夜擺放，場布設備應加裝警示燈。 

 （七）室外場地不提供電力，如需用電請自備發電機，並遵守以下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1.應由專業人員進行相關操作程序，電源線應注意配置方式，必要時需設置保護裝置，以

維護安全。 

  2.請考量使用設備之耗電量並於安全前提下，採用足夠容量之電源。 

四、如因申請者或其他使用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財產或財產等權利，致管理

單位須負賠償責任時，管理單位於其賠償範圍內，對申請者有求償權。 

五、本基準經嘉義市政府同意後，送經嘉義市議會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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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公  告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13 年 8 月 23 日

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135 號 

主旨：民眾陳盈全先生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本局 113 年 8 月 9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065 號函所做通知，因掛號郵寄經郵局投遞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7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張貼本局公佈欄日起至翌日止。 

 二、受送達人應於公告期間至本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公文，自黏貼公告

欄翌日起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陳盈全先生（身分證統一編號：Q122230＊＊＊＊） 

局長 李 佳 禾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年 10 月 7 日

府都建字第 11305508161 號 
主旨：公告長業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甲等綜合營造業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營造業法施行細則規定暨長業營造有限公司 113 年 9 月 16 日綜合營造業申

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長業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洪世明（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43＊＊＊＊） 

 三、營造業等級：甲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R 字第 A00285-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姓名：曾慶發（身分證統一編號：M10097＊＊＊＊）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西榮里中正路 527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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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資本額：新臺幣 2,25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乙 R 字第 A00285-000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黃 敏 惠 出國 

 副市長 林 瑞 彥 代行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年 10 月 22 日

府都建字第 11350301041 號 
主旨：公告永吉發股份有限公司准予註銷綜合營造業登記。 

依據：經濟部 113 年 10 月 11 日經授商字第 11330869080 號函暨永吉發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

10 月 15 日（掛號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永吉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呂宗益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R00154-000 號 

 五、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竹圍里 9 鄰友孝路 234 號 1 樓 

 六、備註：原領綜丙 R 字第 R00154-000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暨承攬工程手冊繳銷作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年 10 月 2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351058381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陳國基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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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執業機構名稱：陳國基消防設備師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松江二街 48 號一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9 年 10 月 2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年 10 月 29 日

府地用字第 1131250299 號 
主旨：公告禁止或限制嘉義市第六期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區市地重劃區内之土地移轉、分割、

設定負擔、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依據：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9 條規定及内政部 113 年 10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130142710 號函辦

理。 

公告事項： 

 一、重劃區範圍：嘉義市第六期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區市地重劃區計 88,379 平方公尺(如

所附重劃區範圍圖及土地地號清冊)。 

 二、禁止或限制事項：禁止或限制該地區之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建築改良物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三、禁止或限制期間：自民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至 114 年 11 月 14 日止，計 1 年。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26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27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28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29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30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31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3 年 11 月份 

 32

 

 

 

 

 

 

 

 

 

 

 

 

 

 

 

 

 

 

 

 

 

 

 

 

 

 

 

 

 

 

GPN：2009000059 

 


